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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9-039

债券代码：

136453

债券简称：

16

中工

01

债券代码：

136760

债券简称：

16

中工

Y1

债券代码：

136974

债券简称：

17

中工

Y1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6

中工

Y1

”和“

17

中工

Y1

”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委托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及公司公开发行的2016� 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

一期）（债券简称：16中工Y1， 债券代码：136760）、2017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简

称：17中工Y1，债券代码：136974）进行了跟踪评级。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出具了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

相关债项2019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跟踪评级结果为：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

级展望为 “稳定” ，同时维持“16中工Y1” 和“17中工Y1” 债项信用等级为“AAA” 。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

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2019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305

证券简称：旭升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8

转债代码：

113522

转债简称：旭升转债

转股代码：

191522

转股简称：旭升转股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190869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

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积极准备相关资料，在相关问题逐项落

实后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9-024

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31,601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2019年6月6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1、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2006年3月20日经公司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

议审议通过，以2006年4月10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2006年4月12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2、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原所持非流通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者转让。 出具股改承诺函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均按规定履行了上述承诺。

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称“长虹集团” ）进一步特别承诺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1、持有的四川长虹非流通股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两年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第三年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5%，但从第二年起由于四川长虹引进

战略投资者或由于资本运作进行换股而转让股份除外。 上述情况下的股份转让将遵照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办理。 同时，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长虹集团将不

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长虹集团严格履行承诺，不存在违反前述承诺出售或转让

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情形。

2、长虹集团承诺，截至四川长虹股权分置改革及定向回购实施前，如果存在部分非流通股股东

未明确表示同意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或部分非流通股股东由于所持股份存在权属争议、质

押、冻结情况而无法安排对价；或部分非流通股股东由于未办理完毕股份过户手续而无法安排对价

等情况，长虹集团承诺代为垫付上述股东需要安排的对价。 对于由长虹集团代为垫付对价的股东，

长虹集团保留日后追偿代为垫付的对价股份的权利， 且该等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须获得长虹集团

的同意，并由四川长虹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长虹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

实施过程中认真履行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3、长虹集团承诺将向本公司2005年度股东大会提议利用公司盈余公积弥补亏损，并保证在股

东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长虹集团已向本公司2005年度股东大会提交《以盈余公积弥补

亏损的提案》，该项议案已获公司200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

4、 长虹集团承诺将向本公司2006年至2008年年度股东大会提议当年向股东分配利润的比例

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非累计可分配利润）的40%，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对该

议案投赞成票。 长虹集团已按承诺有关规定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了2006年度、2007年度、2008年度

利润分配的提议，利润分配提议不低于长虹集团承诺要求，公司2006年度、2007年度、2008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经股东大会通过后已实施完毕。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至今， 经定向回购、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方式， 公司总股本由2,164,

211,418股增至4,616,244,222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以定向回购、公积金转增等方式

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计算。 具体变动如下：

2006年4月12日，本公司发布定向回购方案实施完成公告，根据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四

川长虹股权分置改革及定向回购方案》， 本公司向长虹集团定向回购26,600万股股份用于抵偿对

本公司的资金占用，定向回购的实施日为2006年4月11日，定向回购完成后，第一大股东长虹集团

的持股数量由定向回购前的842,203,793股变更为576,203,793股； 公司总股本由股改实施前的

2,164,211,418股变更为1,898,211,418股。 相关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在2006年4月12日《中国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公司于2010年5月18日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2009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09年12月31日总股本1,898,211,418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共计

转增949,105,709股，公司股本于2010年6月变更为2,847,317,127股。 相关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

在2010年6月22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公司于2011年6月8日经股东大会决议通过2010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10年12月31日总股本2,847,317,127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5股，共

计转增711,829,282股，公司股本于2011年6月变更为3,559,146,409股。 相关公告的具体内容详

见在2011年6月2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长虹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具体为2011年8月12日、15日、16日、17日、18日五个交易日。

截至2011年8月18日收市时止，共计565,295,557份“长虹CWB1” 认股权证成功行权，导致本公司

股份发生变化，共计增加1,057,097,813股，公司股本于2011年8月变更为4,616,244,222股。 相关

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在2011年8月22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2、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发生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

上市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842,203,793 38.92

2006年4月11

日

上市公司定向

回购

-266,000,

000

6,940 0.0002

股改实施后至

今

收到垫付对价

返还

6,818,�636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已变更为重庆市城市建设

投资公司）

6,399,120 0.34

2007年4月25

日

偿还对价 -1,405,562 0 0

四川嘉陵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4,752,384 0.25

2007年5月16

日

偿还对价 -1,043,858 0 0

四川创联投资有限公司（因司

法裁决所持股份变更为四川益

康电子有限公司持有）

2,015,520 0.11

2007年4月27

日

偿还对价 -442,708 0 0

四川省天立实业公司 1,612,416 0.08

2007年3月30

日

偿还对价 -354,166 0 0

上海利有实业有限公司 1,561,497 0.08

2007年3月30

日

偿还对价 -342,982 0 0

绵阳市中银实业总公司（已变

更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

阳分行）

1,357,824 0.07

2008年4月14

日

偿还对价 -298,246 0 0

四川华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357,824 0.07

2007年4月27

日

偿还对价 -298,245 0 0

北京宁高投资有限公司（已变

更为珠海宁高投资有限公司）

1,018,368 0.05

2007年3月30

日

偿还对价 -223,684 0 0

昆明盛天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678,912 0.04

2007年8月28

日

偿还对价 -149,123 0 0

成都市成华区通达物资供应站 613,912 0.03

2007年3月30

日

偿还对价 -134,845 0 0

四川省绵阳市绵州宾馆 600,101 0.03

2007 年 12 月

26日

偿还对价 -131,812 0 0

绵阳市科技城市信用社 520,000 0.03

2007 年 12 月

25日

偿还对价 -114,218 0 0

苏州苏育达集团公司 403,104 0.02

2007年12月7

日

偿还对价 -88,542 0 0

南通市光明空调销售中心 400,000 0.02

2007年 8月 9

日

偿还对价 -87,860 0 0

四川省广汉市华鑫物资有限公

司

339,456 0.02

2007年4月27

日

偿还对价 -74,561 0 0

四川三台剑门泵业有限公司 339,456 0.02

2007年4月27

日

偿还对价 -74,561 0 0

丹东调谐器总厂 339,456 0.02

2007年4月27

日

偿还对价 -74,561 0 0

北京斯普瑞恩科贸中心 203,673 0.01

2007年 4月 4

日

偿还对价 -44,737 0 0

成都市洪兴投资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0 0.01

2008 年 10 月

16日

偿还对价 -43,930 0 0

绵阳市灵岳网络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

90,000 0

2007年3月30

日

偿还对价 -19,768 0 0

重庆无线电厂 78,336 0

2007 年 10 月

11日

偿还对价 -17,206 0 0

哈尔滨宇创电子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由于公司清算所持股份

由自然人王宇清和张杏芳持

有）

50,000 0

2007年8月28

日

偿还对价 -10,982 0 0

成都通大贸易有限公司 30,000 0

2007年4月27

日

偿还对价 -6,589 0 0

绵阳银隆汽修厂 15,000 0

2007 年 12 月

25日

偿还对价 -3,295 0 0

深圳市华晟达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1,950,000

2010年6月29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975,000

0 00.09

2011年6月27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731,250

2017 年 10 月

11日

偿还对价 803,093

苏州久利电子有限公司 403,104 0.02

2010年6月29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201,552

24,661 0.00052011年5月 司法裁定 -579,375

2011年6月27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6,320

2019年4月24

日

偿还对价 -6,940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 0

2011年5月 司法裁定 579,375

0 0

2011年6月27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144,844

2011 年 12 月

13日

偿还对价 -159,075

徐州白云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339,456 0.02

2010年6月29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169,728

636,480 0.014

2011年6月27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127,296

成都前锋电子电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305,510 0.02

2010年6月29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152,755

0 0

2010年 7月 8

日

偿还对价 -100,658

彭武胜 33,946 0

2010年6月29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16,973

0 0

2010年 7月 8

日

偿还对价 -11,185

玉林市星火实业总公司 339,456 0.02

2010年6月29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169,728

636,480 0.014

2011年6月27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127,296

云南省玉溪百货大厦有限责任

公司

339,456 0.02

2010年6月29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169,728

0 0

2010年 7月 8

日

偿还对价 -111,842

益阳大利电子元件有限公司

(由于公司清算,股份由益阳广

利实业有限公司继承, 后出资

并过户至益阳大利电子有限公

司)

339,456 0.02

2010年6月29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169,728

0 0

2011年6月27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127,296

2013 年 12 月

18日

偿还对价 -139,802

湖南省益阳电容器厂 339,456 0.02

2010年6月29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169,728

636,480 0.014

2011年6月27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127,296

绵阳李氏企业有限公司 6,736 0

2010年6月29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3,368

12,630 0.001

2011年6月27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2,526

绵阳市宏程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 0

2010年6月29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0

1 0

2011年6月27

日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0

股权分置改革至今， 共有31家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先后向长虹集团偿还在本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中垫付的对价共计6,818,636股，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已安排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等

30家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上市流通， 苏州久利电子有限公司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待本次安排上市流通。

原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对应的上市流通总量不因原股东将股份转让 （或拍卖等）

而发生变化。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

1、截至本意见出具日，限售股份持有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严格遵守了股权分置

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不存在未完全履行承诺就出售股份的情形，长虹集团的承诺事项在本次核

查后仍然需要继续履行，本保荐机构将持续督促指导长虹集团严格履行其承诺事项；截至本意见出

具日，限售股份持有人苏州久利电子有限公司严格遵守了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不存在

未完全履行承诺就出售股份的情形；

2、公司提交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公告》中就股改

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本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的

有关规定；

四川长虹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关于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交易所规则，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1、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31,601股；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6月6�日；

3、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1 苏州久利电子有限公司 24,661 0.0005 24,661 0

2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6,940 0.0002 6,940 0

合计 - 31,601 0.0007 31,601 0

4、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1）本次股改限售股流通上市流通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无差异。 长虹集团持有的本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系苏州久利电子有限公司偿还长虹集团垫付的对价所致。

（2）徐州白云大厦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限售流通股东因暂未向长虹集团偿还垫付的对价，根据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规定，该等股东所持股份暂不安排上市流通。

5、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十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前九次上市流通时间分别为2007年4月12日、2007年5月24日、2008年4月14日、2008年12月19日、

2009年5月26日、2010年10月28日、2012年6月28日、2017年3月1日、2017年11月6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6,940 -6,940 0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946,732 -24,661 1,922,071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5、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6、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7、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8、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953,672 -31,601 1,922,071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4,614,290,550 31,601 4,614,322,151

B股

H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614,290,550 31,601 4,614,322,151

股份总额 4,616,244,222 0 4,616,244,222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备查文件：

1、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2951

证券简称：金时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28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4月8日召开了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19年4月24日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为支持公司全

资子公司四川金时印务有限公司（下称“金时印务” ）顺利实施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向金时印务增资，其中4,500万元计入金时

印务注册资本，500万元计入金时印务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金时印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

币10,500万元增加至15,000万元，公司仍持有金时印务100%的股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8、2019-009、2019-012、2019-023）。

近日，金时印务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并领取了营业执照，金时印务的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10,500万元增加至15,000万元，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四川金时印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681837921C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南二路2508号

法定代表人：李海坚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24日

营业期限：2008年12月24日至2023年12月23日

经营范围：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含烟草制品商标）（凭许可证经营，并在许可证有

效期限内经营）；广告设计；薄膜、铝薄、纸的批发、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726

证券简称：龙大肉食 公告编号：

2019

—

062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减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全

资子公司聊城龙大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龙大” ）减少注册资金5,000万元。 具

体内容详见2019年3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龙大肉食：关于

对全资子公司减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3）。

二、变更情况

近日，聊城龙大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已取得聊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

1、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主要事项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注册资本 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聊城龙大肉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500685918964W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聊城市东昌府区嘉明工业园嘉明北路

法定代表人：修国旭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年03月05日

营业期限：2009年03月05日至 年 月 日

经营范围：生猪屠宰；畜禽养殖（种畜禽除外）；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零售。 （凭有效

期内的食品流通许可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三、备查文件

1、聊城龙大肉食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

2019-071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康德莱医

疗器械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对原备案号为“粤穗食药监械经

营备20170161号”《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的变更登记，并取

得了由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

证》。

此次《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变更主要系法定代表人及经

营范围变化而进行的变更，其余事项不变。《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

证》登记信息变更前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登记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备案号 粤穗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161号 粤穗食药监械经营备20170161号

企业名称 广东康德莱医疗器械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康德莱医疗器械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会江宝岗路自编 1号 4栋

101-201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会江宝岗路自编 1号 4栋

101-201

经营场所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会江宝岗路自编 1号 4栋

101-201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会江宝岗路自编 1号 4栋

101-201

库房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会江宝岗路自编 1号 4栋

101-201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会江宝岗路自编 1号 4栋

101-201

经营方式 批发 批发

法定代表人 孙淼 郑文华

企业负责人 周斌 周斌

经营范围 批发；二类医疗器械（不含体外诊断试剂）**

2002 年 分 类 目 录 ：6801,6802,6803,6804,6805,

6806,6807,6808,6809,6810,6812,6813,6815,

6816,6820,6821,6822,6823,6824,6825,6826,

6827,6828,6830,6831,6832,6833,6834,6840 (体

外诊断试剂除外)，6840（诊断试剂不需低温冷藏运输

贮 存 ）,6841,6845,6846,6854,6855,6856,6857,

6858,6863,6864,6865,6866,6870，6877**

2017年分类目录：01,02,03,04,05,06,07,08,

09,10,11,12,14,15,16,17,18,19,20,21,22,6840

体外诊断试剂（不需低温冷藏运输贮存）**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249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9-042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洋电机” ）本次解除限售总数

为71,9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2,370,430,924股的3.0336%；

2、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6月6日。

一、本次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2008]722� 号文” 核准，核准公司公开发

行不超过3,200万股新股，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于2008年6月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3,200万股，其中，网

下配售640万股，网上定价发行2,560万股，并于2008年6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交易。 公司上市时总股本为12,600万股，其中，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原名：中山庞德大洋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德大洋” ）持有首发前

限售股9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6%。

2、2009年5月5日， 公司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0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2008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2,600万股为基数， 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8元 （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合计转增股本12,600万股，转增股

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5,200万股。 2009年5月19日公司实施了以上权益分派事宜，庞德

大洋限售股份增加为1,88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6%。

3、2010年4月25日， 公司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0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2009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5,200万股为基数， 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5元 （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合计转增股本17,640万股，转增股本

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42,840万股。 2010年6月11日公司实施了以上权益分派事宜，庞德大

洋限售股份增加为3,19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6%。

4、2011年6月20日，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庞德大洋因限售期届满及限售期届满后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25%的承诺，庞德大洋所持公司股份的25%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即庞德大洋限售

股份为2,397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为799万股。

5、2012年4月11日， 公司2011年度股份大会审议通过了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2011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7,735.19万股为基数， 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90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合计转增股本23,867.595万股，转

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71,602.785万股。 2012年5月31日公司实施了以上权益分派事

宜，庞德大洋限售股份增加为3,595.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2%。

6、2015年3月10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实

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86,141.1350万股为基数， 按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2.73�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合计转增股本 86,

141.1350万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72,282.27万股。 2015年3月19日公司实施

了以上权益分派事宜，庞德大洋限售股份增加为7,191万股，占股份总数的4.17%。

二、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作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之一，庞德大洋承诺如下：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前述承诺

期限届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庞德大洋严格履行了承诺。除上述承诺外，庞德大洋对公司不存

在其他承诺。

3、庞德大洋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6月6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71,9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336%。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数量为1名。

4、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股份总数及股东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910,000 71,910,000

注：2015年12月23日，经新疆石河子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中山庞德大洋贸易有限公

司的名称变更为“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2016年1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5、 公司董事会将监督庞德大洋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25%的承诺。

6、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本结构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减少（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份 76,810,760 3.24% 0 71,910,000 4,900,760 0.21%

首发后限售股 0 0 0 0 0 0

股权激励限售股 4,900,760 0.21% 0 0 4,900,760 0.21%

首发前限售股 71,910,000 3.03% 0 71,910,000 0 0%

二、无限售流通股份 2,293,620,164 96.76% 71,910,000 0 2,365,530,164 99.79%

三、总股本 2,370,430,924 100% 71,910,000 71,910,000 2,370,430,924 100%

四、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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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翼科技” 或“公司” ）于2019年5月24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255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 公司就关注函中所涉

及事项进行了核实，并根据相关事项目前进展情况，对关注函中有关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进行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披露如下：

问题一、2017年10月，你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深创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深创谷” ）引入外部投资者，导致你公司对其失去控制权，合并范围发生变化，之前发

生的代付款及借款等资金往来未及时清理形成财务资助。 2018年度，根据亚太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你公司未新增与深创

谷及其下属公司间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上述财务资助尚有4,577,

053.33元未清偿。

2019年4月19日，你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理资金占用事项的议案》，清

偿计划如下：占用资金本金4,515,010.09元在2019年4月到6月期间拟分期等额偿还；未偿

还的占用资金在此期间参考银行平均贷款利率收取利息。 如深创谷融资进展未达预期，该

还款计划将推迟履行。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积极督促欠款方及时清偿，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另外，请你公司披露深创谷最新还款进度，并结合其融资进展说明清偿计划的

可实现性。

回复：

事项概述：

公司2016年4月发起设立了深圳市深创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谷” ），

设立时占比60%，公司对深创谷构成实际控制，且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由于2017年10月，深

创谷引进战略投资者，导致公司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失去控制权，之前发生的往来未及时清

理形成资金占用，截止2017年12月31日，根据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亚太会计所” ）出具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深创

谷及其下属公司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为4,701,440.29元 （其中含400,020.86

美元、2,087,623.99元人民币）。

还款进度：

2018年度，公司未新增与深创谷及其下属公司间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且深创谷分别

于2018年3、4、5、6、12月还款共计255,993.83元人民币。根据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截止2018年12月31日，资金占用余

额为4,577,053.33元。

2019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理资金

占用事项的议案》，并结合深创谷实际经营情况、其后续融资计划及现金流情况，与深创谷

签订了《资金占用清偿计划》，约定其在融资到位后，按计划进行资金占用的清偿。

根据《资金占用清偿计划》， 深创谷需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前、2019年5月31日前、

2019年6月30日前分别偿还154.76万元、151.92万元、151.21万元，截止目前，深创谷未进行

还款，主要系深创谷的融资计划尚在进行中，融资款尚未到位，所以还没有能力对资金占用

款项进行偿还。

后续处理：

2019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将持有的深创谷12.94%股权分别转

让给三位投资者。 其中，6.35%的股权转让给成都弘道五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 “成都弘道” ）、1.59%的股权转让给深圳智慧园区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智慧园区” ）、5%的股权转让给王刚，同时，深创谷根据未来发展规划，引入成都弘道、智

慧园区做了部分增资。 其中，成都弘道、智慧园区对深创谷的增资价款为人民币1706万元，

近日，相关交易方已将《投资协议》签署完毕，并拟按照合同约定尽快支付投资价款。

根据目前深创谷上述融资进展情况，公司认为深创谷在融资款到位后，有能力对此部

分资金占用款项进行偿还，但因其融资进展不达预期，参照原计划时间已经过去了2/3，经

与深创谷负责人沟通确认，按照《资金占用清偿计划》规定的最后还款期限即在2019年6

月30日前完全归还是没有问题的。 公司将督促深创谷早日将资金占用本金及对应利息，及

时、足额地归还至上市公司。 如若深创谷不能在2019年6月30日前足额地归还上述资金占

用款项，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向深创谷发送律师函，要求其在2019年7月31日前完全归还

上述资金占用款项，截至2019年7月31日，深创谷如仍未完全归还上述资金占用款项，公司

将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冻结其银行账户，同时公司作为其单一大股东，将申请对其进行破

产清算处理。

特此回复。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787

证券简称：华源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65

债券代码：

128049

债券简称：华源转债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源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 002787 证券简称： 华源控股

债券代码： 128049 债券简称： 华源转债

转股价格： 人民币7.52元/股

转股时间： 2019年06月03日至2024年11月27日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734号” 文核准，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7日公开发行了4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0,000.00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

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

式进行。 对认购金额不足40,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627号” 文同意，公司4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

年12月2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源转债” ，债券代码“128049”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2018年12月3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19

年6月3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2024年11月27日）止。

二、可转债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数量：400万张；

（二）发行规模：40,000万元；

（三）票面金额：100元/张；

（四）债券利率：第一年为0.5%、第二年为0.7%、第三年为1.0%、第四年为1.5%、第五年

为2.0%、第六年为3.0%；

（五）债券期限：自发行之日起6年，即2018年11月27日至2024年11月27日；

（六）转股期限：2019年06月03日至2024年11月27日；

（七）转股价格：人民币7.52元/股。

三、可转债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深交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以报盘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华源转债” 全部或部分申请转换为公司股票，具体转

股操作建议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张” ，每张面额为100元，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

一交易日内多次申报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转股数量=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

可转债票面总金额/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转股时

不足转换为1股股票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

转股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利息，按照四舍五入原

则精确到0.01元。

4、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 对于超出当日清算后可转债余额的申报，按实际

可转债数量(即当日余额)计算转换股份。

（二）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2019年06月03日至2024年11月27日）深交所交易日的正常交

易时间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华源转债”停止交易前的停牌时间。

2、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3、按有关规定，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可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

注销）可转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

记。

（四）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

易日上市流通。 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六）转股年度利息的归属

“华源转债” 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华源转债” 发行首日，即

2018年11月27日。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

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情况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1、初始转股价格：公司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7.58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

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

价。

2、最新转股价格：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源转债”最新转股价格为7.52元/股。

3、转股价格调整的原因：

（1）公司因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向钟玮玮等3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6,878,900股股份并于2019年1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因此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为7.57元/股。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01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华源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

（2） 公司于2019年05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3），公司将根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即2019年05月29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0.5元（含税）现金股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可转债转股价格

相应调整为7.52元/股。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05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 “华源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4）。

（二）转股价格的调整方法及计算方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

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

新股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

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

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

生权益时，本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

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三）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

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

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

股股票交易均价，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

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和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

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五、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回售条款

（一）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票

面面值上浮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

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票面总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

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A股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

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三十个交易

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

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

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

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

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

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

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

回售权。

六、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公司A股股票享有与原A股股票同等的

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七、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华源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2018年11月23日载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全文。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63857748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5月30日


